
國立嘉義大學學校統籌款補助政府機關計畫配合款（自籌款）申請表
	申請單位
	
	計畫主持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辦公室(研究室)：
手機：

	計畫名稱
	

	補助政府機關
	

	計畫執行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是否為跨年度計畫
	□是，共    期（配合款(自籌款)申請年度：    年)  □否

	計畫金額
	

	政府機關規定配合款(自籌款)最低比率
	□計畫總經費之       %       □補助金額之       %
□其他(請說明)                                       

	配合款(自籌款)
經費需求
	經常門(元)
	資本門(元)
	合計(元)

	
	
	
	

	配合款(自籌款)
經費來源規劃
	單位自籌30%
	擬申請學校統籌款經費補助(70%)

	
	申請人	
	組/系所
	一級行政單位/學院
	

	分攤金額
	經常門(元)
	
	
	
	

	
	資本門(元)
	
	
	
	

	
	合計
	
	
	
	


	審核欄

	計畫主持人
	會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
	主計室
	校長

	

	
	
	
	

	組/系所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院長
	
	
	
	

	

	
	
	
	


[bookmark: _Hlk170912510]1.本表適用於政府機關明文規定必須由學校提出配合款（自籌款）之研究計畫。
2.除政府機關對於配合款有指定經費項目（如：人事費）規定外，計畫配合款申請學校統籌款經費補助之金額部分，需編列資本門經費比率至少70%。(其中若有申請經常門經費，依30%經常門、70%資本門編列)
3.本表為計畫申請前預估之配合款（自籌款）經費，實際配合款（自籌款）經費待計畫核定後視所獲計畫經費予以調整，其中擬申請學校統籌款經費補助部分依學校統籌款分配核定結果補助。
4.需檢附附件：政府機關計畫配合款（自籌款）需求證明公文或徵件文件、研究計畫申請經費一覽表。
※本申請表奉核後正本請送回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留存憑辦，計畫主持人請自行影印存參。

